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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﹂
之
存
在
功
能
釋
疑—

  
回
應
﹁
車
禍
受
害
者
補
償
制
度
之
研
究
﹂
乙
文

拜
讀
蔡
垂
銓
君
大
著
﹁
車
禍
受
害
者
補
償
制
度
之
研
究
﹂

乙
文
，
︵
刊
載
於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出
版
之
﹁
保
險

經
營
與
制
度
﹂
第
七
卷
第
一
期
，2
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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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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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，
其
中

結
論
提
及
我
國
若
採
美
國
之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，
質
疑
﹁
特
別
補
償

基
金
﹂
設
立
是
否
必
要
？
茲
謹
就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度
之
保
障
缺
口

與
﹁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﹂
之
功
能
，
簡
陳
下
列
意
見
，
謹
供
卓
參
。

一
、
自
一
九
七
一
年
起
，
美
國
有
二
十
幾
州
相
繼
實
施

﹁
無
過
失
保
險
制
﹂
，
並
大
都
搭
配
原
已
實
施
多
年
之
過
失
責
任

保
險
及
無
保
險
汽
車
保
險
一
併
實
施
，
而
為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之
主

要
保
單
。

無
過
失
保
險
雖
為
第
一
人
保
險
，
但
其
仍
有
保
障
缺
口
，

而
受
害
人
無
法
請
求
保
險
公
司
理
賠
。
茲
舉
美
國
紐
約
州
為

例
：
有
鑑
於
行
人
設
無
其
他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保
障
，
而
受
肇
事

逃
逸
車
或
未
保
險
車
撞
傷
時
，
無
法
向
保
險
公
司
求
償
。
故
美

國
紐
約
州
雖
實
施
﹁
無
過
失
保
險
﹂
，
惟
為
避
免
保
障
缺
口
存

在
，
乃
於
一
九
七
七
年
起
，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補
償
基
金M

V
A

IC

︵M
o
to

r V
eh

icle A
ccid

en
t In

d
em

n
ificatio

n
 C

o
rp

o
ratio

n

，
自

一
九
五
八
年
成
立
︶
增
加
無
過
失
補
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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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以
資
救
濟
。
本
基
金
亦
曾

數
度
前
往
美
國
紐
約
拜
訪
該
補
償
機
構
，
觀
摩
學
習
相
關
制
度
及

實
務
經
驗
，
供
制
定
及
修
正
我
國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有
關
設

置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之
法
規
及
制
度
之
參
考
。

二
、
依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法
︶
第

三
八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：
﹁
為
使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之
受
害
人
均
能
依

本
法
規
定
獲
得
基
本
保
障
及
健
全
本
保
險
制
度
，
應
設
置
特
別
補

償
基
金
。
﹂
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對
受
害
人
因
下
列
情
形
而
致
傷
亡
者
，
提

供
基
本
保
障
：

游 

斯 
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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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一
︶
事
故
汽
車
無
法
查
究
。

︵
二
︶
事
故
汽
車
為
未
保
險
汽
車
。

︵
三
︶
事
故
汽
車
係
未
經
被
保
險
人
同
意
使
用
或
管
理
之

被
保
險
汽
車
。

︵
四
︶
事
故
汽
車
全
部
或
部
分
為
無
須
訂
立
本
保
險
契
約

之
汽
車
。
﹂

上
述
四
種
情
形
之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受
害
人
皆
非
我
國
強
制
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︵
下
稱
本
保
險
︶
保
障
範
圍
，
其
他
世
界
各
主

要
保
險
先
進
國
家
也
有
類
似
保
險
所
不
能
含
蓋
之
事
項
，
故
均
另

設
有
補
償
機
構
辦
理
補
償
事
宜
，
以
填
補
保
險
契
約
所
不
及
之
缺

口
，
非
由
承
保
強
制
車
險
之
保
險
公
司
兼
辦
補
償
；
據
悉
，
從
未

因
有
﹁
疊
床
架
屋
﹂
之
批
評
，
而
不
另
設
置
補
償
機
構
之
事
例
。

三
、
本
基
金
除
辦
理
補
償
業
務
外
，
更
有
本
法
所
賦
予

﹁
健
全
本
保
險
制
度
﹂
之
責
任
。
例
如
，
宣
導
本
保
險
、
即
時

提
供
修
正
本
法
之
興
革
建
議
、
研
擬
本
保
險
相
關
措
施
︵
理
賠

制
度
建
立
、
修
正
建
議
、
人
員
訓
練
等
︶
、
協
辦
本
保
險
自
律

稽
核
作
業
。
再
如
英
國
汽
車
補
償
機
構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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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除
辦
理
補
償
業
務
外
，
更
為
歐
盟
各
國
家
汽
車
之
自

由
跨
國
行
動
所
致
人
員
傷
亡
而
辦
理
相
關
補
償
作
業
︵
稱G

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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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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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統
︶
，
及
建
立
英
國
汽
車
保
險
資
訊
系
統
。
故
部
分
保

險
主
要
國
家
之
補
償
機
構
已
非
僅
單
純
辦
理
補
償
及
求
償
業
務
，

渠
等
之
功
能
並
非
能
由
保
險
公
司
取
代
。

四
、
美
國
實
施
﹁
無
過
失
保
險
﹂
係
為
改
善
傳
統
之
汽
車

責
任
保
險
︵
即
過
失
責
任
︶
課
受
害
人
舉
證
之
責
之
不
利
條
件
，

而
二
者
同
時
並
存
，
成
為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之
主
要
保
單
，
並
非
從

﹁
無
過
失
責
任
保
險
﹂
進
化
至
﹁
無
過
失
保
險
﹂
。
﹁
無
過
失
責

任
保
險
﹂
及
﹁
無
過
失
保
險
﹂
，
前
者
為
責
任
保
險
，
後
者
為
傷

害
保
險
︵
或
健
康
保
險
︶
，
兩
種
制
度
各
有
其
法
律
基
礎
、
目
的

及
時
空
背
景
，
不
宜
以
絕
對
優
劣
做
比
較
。
美
國
實
施
﹁
無
過
失

保
險
﹂
，
並
未
廢
除
傳
統
之
過
失
責
任
保
險
。
顯
見
二
者
相
輔
並

存
，
未
有
﹁
無
過
失
保
險
﹂
優
於
﹁
過
失
責
任
保
險
﹂
或
﹁
無
過

失
責
任
保
險
﹂
之
說
。

五
、
本
基
金
自
一
九
九
八
年
成
立
以
來
，
截
至
二○

○

八

年
底
，
在
主
管
機
關
之
督
導
及
產
險
公
司
協
助
下
共
計
受
理
補

償
案
件
一
四
、
九
八
九
件
，
已
決
一
四
、
八
二
一
件
，
已
給
付
補

償
金
額
高
達
五
十
億
八
百
萬
元
︵
不
含
未
決
金
額
為
二
千
一
百
萬

元
︶
，
提
供
一
萬
多
之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受
害
人
家
庭
基
本
經
濟
保

障
，
己
達
成
本
法
政
策
性
目
的
。
此
外
，
本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在
二

○
○

五
年
五
月
二
日
修
法
後
，
亦
賦
予
本
基
金
健
全
本
保
險
之
積

極
功
能
，
展
望
未
來
，
我
國
﹁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﹂
扮
演
之
角
色
與

功
能
將
更
形
重
要
！

︵
作
者
：
財
團
法
人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秘
書
︶

專
題
研
究
︵
三
︶


